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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家媒体刊发了《177 学子为投毒者求情》的报道，讲述复旦大学
177 名学生给上海高院写求情信为“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
“免死”一事，引起社会各界热议。它迅速导致两种观点交锋——一种认为
这是一种正常举动，也是舆论的一部分；另一种则痛斥“求情”是非不分，触
犯了文明底线。

面对公众对复旦学子的争议及指责，近日，记者独家采访了“求情信”
的倡导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百三。

记者经过多方采访求证，了解到这封“求情信”的出炉内情。今年3月，
林森浩之前帮助过的学弟学妹和林父共同找到律师咨询，在律师的建议
下，由学生执笔写了这份“求情信”。随后，学生们又找到了谢百三，希望由
他倡导。在学生和老师的共同参与下，才有了“177名学生联名上书”事件。

177学子为复旦投毒者求情引争议
记者采访参与的学生、教授及律师 ——

为投毒者求情过程揭秘

案案发发后后，，复旦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系常务副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系常务副
主任吴根诚在实验室门口贴主任吴根诚在实验室门口贴
了十个大字了十个大字，，对本次投毒事对本次投毒事
件深表惋惜件深表惋惜

求情信·出炉

律师建议 老师倡导 学生参与
记者从“求情信”及“声明”上落款的

时间可以看出，“求情信”寄出的时间是今
年4月，也是一审“死刑”宣判后不久。

“一审判决刚出来时，林森浩的父亲
和同学（医学院的学弟学妹）来咨询过我，
并问我愿不愿意做林森浩二审的辩护
人。”上海律师严义明告诉记者。

严律师向前来咨询的林父及同学提
出了部分建议，这些建议当中包括“能不
能让同学写一封求情信”，让林的家人、同

学和被害人黄洋的父亲沟通，尽最大努力
求得他的谅解。

“同学们觉得这些建议他们能做的一
定去做。”严义明说，之后，这些同学把写
好的东西（求情信）拿给他“过目”。

“因为这信是同学们最真实的心理反
映，看了以后我觉得原则上没有大问题，
我就一个字也没有改。”严义明说。

林的同学找严律师时反复强调，以他
们对林的了解，他平时并不是一个很歹毒

的人。严义明律师说，这些同学都是林森
浩的学弟学妹，对“学哥”发生这样的事，
有一些个人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因
为，林森浩平时在学业上，能帮助他们的
也是愿意帮助他们的。

之后，这些同学又找到了复旦大学的
谢百三教授。为此，谢教授也找复旦大学
的领导谈过话。现在（复旦大学的）领导
们都非常为难，严义明介绍道。

签名者·学生

部分同学在谢百三金融课后签名
记者 13日再次联系到这封求情信的

执笔者，采访要求被婉拒。但从其他几位
同学的描述中，记者还原了学生签名的过
程。

“签名的同学基本上都不认识林、黄
二人，更谈不上和他们二人有私交了，包
括我也不认识他们，应该说本来是案件的
局外人，但作为复旦的师生，我们对此事
是关心的。”谢百三说。

“签名的同学都不认识林、黄二人”一
说，记者从多位签名学生那里得到了证
实。

“没有人去特意组织过，我现在只想
说‘真的都是自愿的，别的不想多说了’。”
上午一位参与签名的同学告诉记者。

“我选了谢老师（谢百三）的金融课，
上课的教室里有几百人。上完课后，谢老
师就说了一下这个事情，并告诉同学有自
己愿意签名的下课来签一下，完全是自愿
的。”小张同学告诉记者。

“当时谢老师还说了，有谁愿意接受
媒体采访的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小张
同学强调，自己是 2013 年才进的复旦大
学，和林森浩没有接触过。“我也是通过谢
老师的金融课知道这件事（求情信）的，但
之前对‘投毒’事件也有所关注了解。”另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学说。

随后，经过同学和老师的口头传播，
知道这件事（写求情信）的同学越来越多，
参与的同学也越来越多。最后收到了177

位学生的签名，才有了“联名上书”一事。
多数学生都是在谢老师的金融课后签的
名，大家对此事情都比较关注。

“我们很多同学都想为黄洋父母做些
什么，包括组织捐款什么的，我们并不是
单方面想为林森浩开脱。事前也想到做
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不理解，但还
是做了。”一位同学明确告诉记者。

针对求情信，黄洋的父亲黄国强接
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学生的做法

“太幼稚”，并要求政府一定严判（林森
浩），判处死刑。

“杀人偿命”是黄国强眼中再简单不
过的道理。

参与者·教授

只想做善事不想被大家误解
“复旦大学 177 名学生联名上书”引

发的热议连日来一直没有停止。
《环球时报》刊发《复旦学子有权表达

对“死立决”的态度》的评论文章表示，复
旦学子有权发出他们的呼声。他们表达
自己的意见也有一定的合情因素，也是舆
论的一部分。

《光明日报》“光明时评”发表评论指
出，复旦学子的同情心用错了地方。如果
同情心是非不分正邪不辨，就会沦为邪恶
的帮凶。他们的求情信，让人万分遗憾。

面对“上书举动”的争议及指责，13
日，谢百三发表声明表示：“这件事，177名
同学和我是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有什么

名利可图呢。”他再三强调，这封信上的签
名人完全是自愿的，法学院、医学院同学
他自己绝大部分都不认识。“我开始一直
不愿出头，不想引起人们的误解。”谢百三
在声明中解释说，“我是一个非法学院和
医学院的老师，参与此事有点不伦不类和
唐突，只想做件善事。”

记者了解到，签字的很多学生也并
不认识黄洋、林森浩二人。谢百三告诉记
者，“177名同学自愿签名已说明了一切。
这些同学都很优秀，也都是经过慎重考虑
的。正如学校发言人所说，这是他们的公
民权利。”谢百三坦言，对于这件事，其实
他们发出的只是一种声音，对此，法学界

也存在不小的争议。事情的结果还要看
上海市高院二审的公正判决。

另外，谢百三透露，事发后，学校曾
为黄洋的家里组织过多次捐款。老师、同
学、校友们都踊跃参加了，但捐款的具体
数额一直是“保密”状态。谢百三认为，这
个具体的数额应该由黄洋的家属或代理
律师公开，这样才对得住“献出爱心的所
有人”。

“我真想为黄洋家里做些什么，也找
了很多企业家想让他们帮助黄洋家里，可
很多人也想知道复旦师生现在捐款的情
况。”谢百三向记者表示。

当事人·对话

谢百三：经过再三考虑才站出来
记者：您同情林森浩吗？
谢百三：首先，我对黄洋同学的遭遇

及其家人很同情。但是对嫌疑人林森浩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我觉得有些不
妥。

记者：您为什么会想着去做这个事？
谢百三：我当时就问找我的那些同学

们，“你们怎么会这么同情他（林森浩）？”
他们说他们都是认为“林不是一个非常残
暴的人啊”，而且还列举了一些林森浩平
时的行为。他们多次找到我，在这种情况
下，经过再三考虑，我才觉得我应该站出
来。

记者：是学生先找的您？

谢百三：是的。医学院的 6个学生代
表来找我，3个男生 3个女生。他们说林
森浩是他们上一级的师兄，曾经给过他们
很多帮助。尤其是 3个女生，讲着讲着就
哭起来了。

记者：您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
谢百三：对被害人黄洋的家人我们要

帮，对林森浩要按照法律行事。林森浩的
罪行有几种可能，一种是故意杀人，一种
是过失杀人，还有就是间接故意杀人。面
临的刑罚是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等，现在
的一审结果是林被判了一个最重的。

记者：复旦大学领导知道您做的这件

事吗？

谢百三：我跟领导谈过，领导也觉得
很为难，说领导现在不好出面。学校怕对
受害者家属造成再次伤害，因为目前学校
与黄家人的赔偿问题还没有谈妥。

记者：您了解的林森浩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
谢百三：他性格很内向，不善于表达，

不喜形于色。
他家里很穷，妈妈也重病在身。（投毒

案未发生之前，）听他同学说，他妈妈得了
癌症，为了妈妈的病，全家人坐旁边哭，他
（林森浩）只是在旁边低着头，可以看出他
也很难过，但他就是不说话。

港立法会议事
市民亦可参与
设公众席接受预约
普通市民可提交书面建议

香港立法会工务小
组13日上午审议扩建将
军澳堆填区及兴建石鼓
洲焚化炉的“一堆一炉”
方案，原本预料 13日表
决，但却由于坐在公众
席上的市民和团体一直
抗议，令会议一度暂停；
12 日，立法会在讨论发
展新界东北的议案时，
由于需迁拆“长者村”中
16 所安老院舍，受影响
的长者也亲临立法会会
议大厅向港府负责人、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
宗亲口表达其“不迁不
拆”的意愿。

可是，这些请愿者
都是如何得以进入如此
庄严立法会的会议大厅
的？

不定期邀请
公众参与

其实，香港的立法
会上不单只有立法会议
员和港府官员，除了刚
才提到的市民、长者和
团体外，去年更有8位露
宿者来到立法会现场，
直面港府官员，“现身说
法”表达自己的诉求。

香港立法会认为，
仅靠70位议员来负责制
定、修改、审核全港的法
律法规及对港府众多部
门的工作提出质询，当
然是有限的。立法会的
官方网站，五大链接项
目中的一项就为“公共
参与”，当中第一项就是

“邀请各界提交意见书”
的专栏。

正如香港特首梁振
英所说：港府一直十分
重视和香港各地区市民
的直接对话，希望能更
集中和有系统地聆听

“民间智慧”。
香港立法会辖下的

委员会会根据每周不同
的议会主题，向公众人
士发出邀请，听取公众
人士就有关议题的意见
及建议。有兴趣的市民
和公众可以把意见书送
交与议题有关的小组委
员会秘书处。

如果有市民和团
体，有意向小组委员会
在会议进行当日进行口
头陈述意见的，只需按

照要求下载及填妥随附
的回条，并在指定日期
前交回有关小组委员会
秘书处即可。

根据规定，在会议
进行当日，亲临会议的
人士和团体的口头陈述
流程与其他议员相同，
发言人轮流发言，限时3
分钟，最终将由有关港
府官员对他们的质询和
意见当场即时一并作出
回应；至于提交意见书
的公众，立法会秘书处
表示，他们会将信件转
交政府当局，并上载立
法会网站，公开让传媒
和公众人士阅览。

每周开门会议
供公众旁听

除了亲自表达意
见、提交建议书，聆听也
是一种参与和关注的最
好方式。香港立法会每
周都会有不少开放性的
会议供公众参与旁听。

据立法会秘书处介
绍，立法会会议厅里的
公众席的座位在有关会
议举行前的两星期开始
接受公众人士预约。已
预约的市民，须在预约
的时间 15分钟内报到，
按照规定向立法会秘书
处的保安人员出示身份
证明文件(例如身份证、
旅行证件)，以办理登记
手续即可。

公众在旁听时也必
须遵守规定，不得扰乱
会议程序。

13 日，在立法会工
务小组继续审议扩建将
军澳堆填区及兴建石鼓
洲焚化炉的“一堆一炉”
的方案期间，就有不少
团体和市民通过登记来
到公众席聆听参与会
议。可在审议方案期
间，有反对议案的市民
却于立法会公众席上抗
议及喧哗，最终被要求
离场，会议一度暂停 45
分钟，并改用另一个
会议室进行。

会 议 再 进 行 时 ，
香港立法会主席则根
据立法会《行政指令》
中的条例，不让曾经
喧哗的市民再进入公
众席。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